

2025年度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（第三批超长期国债）节余资金增建预算编制说明
一、工程概况
1.工程名称：2025年度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（第三批超长期国债）节余资金增建工程；
[bookmark: _Hlk4927320]2.计划工期：根据招标文件规定；
3.环境保护要求：必须符合当地环保部门对噪音、粉尘、污水、垃圾的限制或处理的要求。
二、招标范围
本工程招标范围详见招标图纸及招标文件。
三、编制依据：
1.《水利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1-2007）、《关于印发<江苏省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>的通知》（苏水基〔2011〕21号）；
2.苏水基〔2023〕8号，省水利厅关于调整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（2017年修订版）》安全文明措施费计费标准的通知；
3.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(估)算编制规定》(2017年修订版)(苏水基[2016]26号)；
4.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 (建筑工程 )》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(安装工程 )》(2010 年版)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》(2017 年版 )；
5.苏水基〔2023〕8号，省水利厅关于调整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（2017年修订版）》 安全文明措施费计费标准的通知；
6.水利工程人工按《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》( 苏水基[2015]32号)取定；
7．国家、省、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量计费依据和规定；
8．本工程项目的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；
9．与本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、规范、技术资料；
10．招标文件及其补充通知、答疑纪要；
11．施工现场情况、地勘水文资料、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；
[bookmark: _GoBack]12．主要材料、设备、成品价格参照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（2025年12月）的指导价，缺项部分参照市场调查价；
13.其他相关资料。
四、计价说明
1．通用说明：
1.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：根据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清单的项目特征、工程量，套用相应专业的计价定额进行计价；
1.2通用措施项目计价：根据苏水基〔2023〕8号，省水利厅关于调整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（2017年修订版）》安全文明措施费计费标准的通知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及现行相关规定中相应的费用标准计价；
1.2.1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计价：总价承包；
1.2.2安全文明措施费计价：按现行的相关规定执行，不可竞争费，详见工程量清单说明；
1.2.3临时工程、生产生活及管理设施计价：总价承包；
1.2.4交通工程（含施工临时道路及借用道路维护、恢复，交通安全维护等）计价：总价承包；
1.2.5保险费（含工程一切险、第三者责任险及工伤保险等）计价：以保险凭证及发票按实支付，但不得超过投标价，其中工伤保险为不可竞争；
1.3专业措施项目计价：根据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措施项目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、工程量，套用相应专业的计价定额进行计价；已经单列的措施清单，投标单位应结合现场实际综合考虑后报价，如有补充的措施项目，应在投标报价中详列清单；专业措施项目结算时按投标报价总价承包。
1.4其它项目清单计价：
1.4.1暂列金额：0万元；
1.6 材料价格依据：执行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（2025年12月）的指导价，指导价中没有的参照市场调查价，工程量清单中有品质品牌要求的，按相应的品质品牌的市场调查价进行组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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